                                      历城区2026年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部门
	被抽查事项大类
	被抽查事项小类
	抽查内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部门及实施层级
	检查依据

	1
	历城区农业农村局
	农药生产经营使用监督检查
	农药监督检查
	农药标签、农药许可证件、农药生产原料进货出厂销售记录、农药经营购销台账
	农药生产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联合抽查事项）
	现场检查
	农药生产企业抽查比例为10％，农药经营者抽查比例为1％，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
	历城区农业农村局
	农药管理条例》第三条：“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农药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农药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农药监督管理工作。”第四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履行农药监督管理职责，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一）进入农药生产、经营、使用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实施抽查检测；（三）向有关人员调查了解有关情况；（四）查阅、复制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五）查封、扣押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使用农药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六）查封违法生产、经营、使用农药的场所。”
《农药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县级以上地方农业部门应当加强对农药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定期调查统计农药生产情况，建立农药生产诚信档案并予以公布。”
《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农业部门应当对农药经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定期调查统计农药销售情况，建立农药经营诚信档案并予以公布。”

	
	
	
	农药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农药产品质量
	
	
	
	
	
	

	2
	历城区农业农村局
	对肥料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的肥料进行监督抽查
	对肥料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的肥料进行监督抽查
	包装标签、登记证号，原料与登记一致性、企业生产条件
	肥料生产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联合抽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为5％，每年抽查1次
	历城区农业农村局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对辖区内的肥料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的肥料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必要时按照规定抽取样品和索取有关资料，有关单位不得拒绝和隐瞒。对质量不合格的产品，要限期改进。对质量连续不合格的产品，肥料登记证有效期满后不予续展。


